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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cceptable risk and risk acceptance criteria, concepts and definition methods were proposed. Determination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including ALARP were investigated. Differences between long-distance oil/gas 

transportation pipeline and other industrial facilities in risk tendency, degree of risk control, environment pollution 

risk, and specific risk in pipeline shutdown were analyzed. Determination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acceptable 

criteria of individual, social, property and environment risks were discussed. Individual and social risk standards of 

the pipeline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China’s actualities. 

Keywords: long-distance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pipeline, acceptable risk, acceptance criteria, standards 

油气长输管道风险接受准则研究进展 

吴宗之    张圣柱*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2 

摘要：在对可接受风险和风险接受准则的研究进展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其概念和界定方法。探讨了
ALARP 原则等风险可接受准则的确定原则，以及各原则的应用现状。分析了油气长输管道与其他工业设
施在风险倾向、风险控制严格程度、环境污染风险，以及管道特有的停输风险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讨论了
个人风险、社会风险、财产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可接受准则确定方法及标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油
气长输管道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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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道运输具有高效率、低成本且不易受运输周围环

境影响等优势，已成为油气运输的首选方案。油品

和天然气具有易燃、易爆等特性，并且管道储运工

艺复杂，一旦出现故障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

故，导致严重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如

1999 年 6 月 10 日美国华盛顿州汽油管道爆炸事故造

成 3 人死亡、8 人受伤、1 处住宅及 1 座水处理厂受

到严重破坏，2000 年 8 月 19 日美国新墨西哥州天然

气管道爆炸事故造成 12 人死亡，2010 年 5 月 2 日山

东胶州原油管道爆裂事故导致数百吨原油泄漏，

2011 年 5 月 31 日陕西铜川天然气管道闪爆事故迫使

上万人被紧急疏散等。尽管事故原因不同，但这一

系列事故却反映出管道风险未能被有效控制的问

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风险评价被广泛应用于油

气长输管道系统中，通过估算长输管道系统的风险

值，并以既定的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评价依据，判

断风险值是否可以接受，以此确定管道的安全水

平。确定合理的风险可接受水平是风险评价的关

键，风险可接受水平过高会增加企业和社会成本，

过低则会导致风险被忽视，给管道安全运行埋下隐

患。对于油气长输管道，赵忠刚 1, 2、秦岭 3、梁运

枚 4 等从风险接受准则及其确定方法，管道事故个

人可接受风险、社会可接受风险和环境可接受风险

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但至今仍没有专门用于评价油

气管道事故可接受风险的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风

险可接受水平的确定是基于历史统计数据之上的，

而我国对于长输管道事故的统计资料有限，亟待开

展进一步研究。 

目前我国油气长输干线管道已达 8 万公里，事故

时有发生。随着境外油气资源的进一步落实，西气

东输三线、四线等的构思与建设，以及北油南运、

川气东送等规划，未来几年将建设一批长输管道，

到“十二五”规划期末全国长输油气管道总里程将

超过 10 万公里 5。结合我国油气长输管道实际情

况，借鉴相关国家成熟的风险可接受水平确定方

法，探讨适用于我国的标准，对于新建管道选线和

在役管道风险评价，保障管道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

义。 

2. 可接受风险与风险接受准则 

20 世纪 60 年底末，在核能、化工等领域相关学者开

始对风险的可接受性进行讨论。1968 年 Chauncey 

Starr
6提出了“怎样安全才够安全”(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问题，并根据“揭示优先法”得出了不

同风险的社会可接受性度量。1976 年 Lowrance
7 在

其所著的 《 Of Acceptable Risk: scienc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safety》一书中，提出了“只有认为

一个事物风险可接受时，它才是安全的”这一观

点。1981 年 Fischhoff
8在所著的《Acceptable Risk》

一书中对可接受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可接受

风险问题是一个决策问题，其可接受程度与对风险

的认识程度、甘愿冒险的程度、风险的可控程度、

灾害是否具有毁灭性以及恐惧心理等因素相关。

2001 年 Marszal
9 提出可接受风险是道德、法律和经

济上的一种平衡。英国健康和安全委员会(HSE)对可

接受风险的定义为任何可能会被风险影响的人，为

了生活或工作的目的，如果风险控制机制不变，准

备接受的风险即为可接受风险。2000 年岑慧贤 10 对

可接受风险的概念及其界定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

其是社会公众根据主观愿望对风险水平的接受程

度。 

1988 年英国健康和安全委员会(HSE)发表了核电

站可容忍风险标准的研究报告《核电站的容许风

险》，报告中指出一条“地方不容许线”，在该线

以上的风险被认为是不容许的风险，在同年的《可

容忍风险》报告中，HSE 认为低于 10
-6 的死亡概率

是可以忽略的。挪威石油理事会将“可接受性准

则”定义为“用于表达工程的风险可接受性水

平”，它认为其“指导方针”是“可接受性准则陈

述了人员伤亡、环境损害和财产、商业利益受损的

风险的特点”。风险接受准则可定义为在规定的时

间或系统的某一行为阶段内可接受的风险等级。它

是进行风险评价和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的依据，风险

接受准则可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式进行表示。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核电工程、建筑工程、

自然灾害等领域的可接受风险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

积极成果 11, 12, 13。对于油气长输管道可接受风险及

风险接受准则，我国学者主要是在研究国外相关领

域可接受风险确定依据和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了适

用于我国的风险接受准则，对于可接受风险的实质

和符合我国实际的风险接受准则，仍需开展深入研

究。 

3. 风险可接受准则的确定原则 

可接受风险水平过高会使风险被忽视，导致风险控

制措施不能有效实施。可接受风险水平也不是越小

越好，在各领域中尤其是工程领域，采取风险控制

措施就意味着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势必会使整个系

统的成本增加，而且当风险降低到一定程度时，风

险的进一步降低往往会以成本呈指数增加为代价。

应将风险确定在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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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行的水平。风险可接受准则的制定需要满足

工程中的实际需要，符合公认的行为标准，并能从

自身活动和相关事故中得到经验 14, 15。目前风险可

接受准则有以下几种： 

3.1. ALARP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e)原
则。 

该原则通过容许上限和容许下限将风险划分为 3 个

区域(如图 1 所示)：风险水平超过容许上限即为不可

接受风险，除特殊情况外该风险无论如何都不能被

接受，相关活动必须停止；风险水平低于容许下限

则风险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无需采取风险控制措

施；风险水平处于容许上限和容许下限之间时，可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可能的来降低风险 16, 

17。 

 

图 1  ALARP 原则 

3.2. GAMAB (Globalement Au Moins Aussi Bon)

原则。 

该原则指出新系统的风险与已经接受的现存系统的

风险相比较，新系统的风险水平至少要与现存系统

的风险水平大致相当，也称为比较原则。 

3.3. MEM (Minimum Endogenous Mortality)原
则。 

该原则指出新活动所带来的危险不应比人们在日常

生活中所接触的其它活动的风险有明显增加，一般

认为，新活动所带来的风险增加量不应超过 1%。 

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 ALARP 原则，即最低合理

可行原则，对于处于不可接受区域的风险，必须停

止相关活动或采取措施使风险降低到 ALARP 区

域，对于处于 ALARP 区域的风险，可采取合理可

行措施使之尽可能降低。 

4. 风险可接受准则的确定方法及标准 

油气长输管道具有距离长、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在

整条管道长度上具有不同的风险倾向，而其他工业

设施主要集中在一个区域，风险差异较小；油气长

输管道在选线过程中，迫于周围环境实际情况，极

小部分管道可能会靠近中高密度人员场所或高敏感

区域，而其他新建工业设施在选址过程中对于风险

的控制则更加严格；油气长输管道系统故障容易导

致泄漏、火灾、爆炸等事故，与其他工业设施事故

一样，会导致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由于长输管

道多采用高压力、大管径管道进行输送，一旦发生

事故容易造成油品和天然气的大量泄漏，环境污染

更为严重。另一方面，其他工业设施仅是生产一种

商品或提供一项服务，而油气长输管道却是社会经

济和人民生活命脉，一旦发生较长时间停输将会导

致严重后果，公众对停输风险厌恶度高。下面对油

气长输管道风险的生命风险(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

财产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可接受准则确定方法及标准

进行探讨。 

4.1. 生命风险可接受准则确定方法及标准 

4.1.1. 个人风险 

个人风险是指既定区域内某一固定位置上的人员个

体死亡概率，与人员的数量和人员是否处于此位置

无关，只与该位置的空间坐标有关。目前个人风险

可用 AFR、AI、风险矩阵等方法进行确定。 

AFR (Annual Fatality Risk)即年死亡风险，指一

个人在一年内的死亡概率，其计算一般通过划分网

格的方法来实现，需要根据危险源的全部事故情

景、所有的天气等级、气象状况进行综合计算并累

加得到。 

AI (Aggregated Inidcator)即聚合指数，指单位国

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死亡率，对于油气长输管道可通

过式(1)进行定义： 

 
p p p

AI N GNP    (1) 

式中：Np—油气长输管道行业死亡人数； 

GNPp—油气长输管道行业所占国民生产总

值。 

风险矩阵通过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度相叠

加得到风险等级 18，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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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评价矩阵 

         事故后果 

 

事故可能性 

风险程度 

Ⅴ 

(可忽略的) 

Ⅳ 

(轻度的) 

Ⅲ 

(中度的) 

Ⅱ 

(严重的) 

Ⅰ 

(灾难的) 

A(频繁) M M H H H 

B(很可能) S M M H H 

C(有时) L S M H H 

D(极少) L L S M H 

E(不可能) L L S M M 

其中：H 类为“不可接受”风险；M 类为“不希望”的风险；S 类为“有条件的可接受”的风险；L 类为

“可接受”的风险。 

目前个人风险多用 AFR 表示，英国、荷兰、澳

大利亚等国家将个人死亡率低于 10
-6 每年作为可接

受风险标准，高于 10
-5 作为不可接受标准，10

-5 至

10
-6之间的风险需加强监控和整改 19。我国尚无统一

标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城市公共安全

规划技术、方法和程序研究》成果 20, 21，所建议的

个人风险容许标准如表 2 所示。 

参照国外研究机构的建议标准和《危险化学品重

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结合油气长输管道

的特点，本文提出了油气长输管道的个人风险标

准，如表 3 所示。 

表 2  建议的个人风险容许标准 

应用对象 典型对象 
最大可容许风险/

每年 
标准说明 

高敏感或高密度

场所 

党政机关、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古迹、学校、医院、敬老院、居民

区、大型体育场馆、大型商场、影剧

院、大型宾馆饭店等 

1×10-6 

在高敏感或高密度场所不接受

1×10-6的个人风险。1×10-6每年的

个人风险等值线不应进入该区

域。 

中密度场所 

零星居民、办公场所、劳动密集型工

厂、小型商场(商店)、小型体育及文化

娱乐场所等 

1×10-5 
1×10-5每年的个人风险等值线不

应进入该区域。 

低密度场所 技术密集型工厂、公园、广场 1×10-4 
1×10-4每年的个人风险等值线不

应进入该区域。 

企业内部 企业内部 1×10-3 
厂区内不应出现 1×10-3每年的个

人风险等值线。 

表 3  建议的油气长输管道个人风险标准 

对象类型 典型对象 
最大可容许风险 

/每年 

1. 高敏感场所 

2. 重要目标 

3. 特殊高密度场所 

1. 如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等 

2. 如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单位等 

3. 如大型体育场、大型交通枢纽等 

310-7 

1. 居住类高密度场所 

2. 公众聚集类高密度场所 

1. 如居民区、宾馆、度假村等 

2. 如办公场所、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 
110-6 

中密度场所 
如零星居民、办公场所、劳动密集型工厂、小型商场

(商店)、小型体育及文化娱乐场所等 
5×10-6 

低密度场所 如技术密集型工厂、公园、广场等 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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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跟人员密度相关的函数，指的是能够引

起大于等于 N 人死亡的事故累积频率 F，代表单位

时间(年)内的死亡人数，与空间位置无关，只受环境

人口密度的影响。目前社会风险可用 FN 曲线、

PLL、VIIH 等方法进行确定。 

FN 曲线是以死亡人数(N)对应各种事件后果发生

频率累加值(F)作图的分布图形。FN 曲线将整个风

险区域划分为三部分，包括不可容许区、ALARP 区

和可容许区，根据实际得到危险源的社会风险曲线

落入的区域，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措施。 

PLL (Potential Loss of Life)即潜在死亡人数，表

示一个区域内可能因事故导致的全部死亡人数，可

通过式(2)进行定义： 

 
1

n

i i

i

PLL IR d


    (2) 

式中：IRi—第 i 个网格的个人风险； 

di—第 i 个网格的人口数量； 

n—网格的总数目。 

VIIH (Value Injuries and Ill Health )即受伤和不健

康值，它假设一个人的死亡与一定数量的人员受伤

或健康损害相当，从而综合考虑事故造成的人员受

伤和健康损害等影响，解决了人员死亡以外的风险

量化问题。 

目前社会风险多用 FN 曲线表示，荷兰、英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风险推荐标准如图 2 所

示，其中，荷兰风险标准最为严格，英国风险标准

主要针对现有危险设施，标准相对较低，香港风险

标准介于两者之间。 

累
积
频
率

F
(次

/
年

)

死亡人数N/个

荷兰 香港英国

1E-8

1E-9

1E-7

1E-5

1E-6

1E-4

1000100101

1E-3

0.01

0.10

1.00

 

图 2  社会风险可接受标准 

油气长输管道路线长、范围广，在管道新建过程

中，征地是最重要的问题，标准过高会增加土地的

占用量，致使建设成本过高，不利于长输管道的发

展。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油气长输

管道的技术、设备和安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达不到其安全运行水平，需要逐步完善、提高。本

文建议采用香港的社会风险标准作为油气长输管道

的可容许社会风险标准(如图 2 所示)。 

4.2. 财产风险可接受准则确定方法及标准 

财产风险一般指整条管道或特定一段的总风险。类

似于 FN 曲线，财产风险可接受准则可通过 PL 曲线

进行表示。P 为财产损失累积频率，L 为财产损失

值，PL 曲线将整个区域划分为两部分，曲线以上为

不可接受风险区，应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以下为可

接受风险区，可不采取控制措施。秦岭等 3 提出的

财产风险可接受标准如图 3 所示，各概率的意义如

表 4 所示。 

L

P

50

1E-2

财
产
损
失
概
率

财产损失值(%)

1E-5

1E-6

1E-4

100151

1E-3

 

图 3  财产风险可接受标准 

表 4  各概率所代表意义 

概率等级 意义 

10-6 事故后果严重，且无事先征兆 

10-5 后果严重但事故发生前发出警告 

10-4 
事故后果严重，人员能够逃离，财产损

失率约为 50% 

10-3 后果不严重，财产损失率约为 10% 

10-2 损失很小，如 1% 

4.3.  环境风险可接受准则确定方法及标准 

环境破坏主要是因油品和气体泄漏造成的。可通过

环境破坏程度和可接受的频率确定环境风险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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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秦岭等 3提出的环境风险可接受标准如表 5 所

示。 

表 5  环境风险可接受标准 

环境破坏等级 平均恢复期(a) 可接受频率 

较小 0.5 1×10-1 

中等 2 2.5×10-2 

重大 5 1×10-2 

严重 20 2.5×10-3 

现阶段，风险可接受准则的确定主要是基于定量

风险计算之上的，个人风险多用 AFR 表示，社会风

险多用 FN 曲线表示，财产风险可用 PL 曲线表示，

环境风险可用可接受频率与平均恢复期进行表示，

既有通用标准，也有仅用于油气长输管道的标准。 

标准的合理性与基础数据的丰富程度和可信性密

切相关，目前，标准主要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

在对大量真实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基础上确定的，在

这些国家已被证明具有可操作性。与西方发达国家

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自然环境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我国对相关数据的统

计滞后，且完整性较低，仍需对风险可接受准则的

确定方法和适用于我国的标准进行研究。 

在借鉴工业设施风险标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

油气长输管道的个人风险标准和社会风险标准与学

者共同探讨。公众对停输风险的厌恶度高，且油气

长输管道泄漏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一般较为严重，

有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停输和环境风险

标准。 

5. 建议 

风险接受准则研究是油气长输管道风险研究的关键

方面，合理的风险标准是指导油气长输管道系统风

险控制的重要依据。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今后的油

气长输管道风险接受准则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 目前我国在用的相关风险接受准则及标准均

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准则的表述形式和标准的高

低是否适用于我国仍需讨论。建议政府安全生产主

管部门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油气长输管道生

命、环境等风险标准。 

(2) 政府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和管道运营商共同建

立管道事故数据库，详细记录我国境内不同区域的

管道失效数据，确保所记录数据的规范性和通用

性，为建立在概率统计基础上的风险接受准则的合

理确定提供依据。 

(3) 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影响，油气长输管

道风险可接受准则是动态变化的，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对标准适时做出调整，我国幅员辽阔、管道所经

过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可探讨适用于不同地段

的差异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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